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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民主制度是破除权力腐败最有效的途径  

作者/来源：冯云清 陈跃华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公共权力是柄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在制约公共权力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体

效果并不理想，这已经成为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难点。我们认为，破解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

完善民主制度，民主是遏制公共权力腐败的最大利器。 

       一、 权力腐败的本质、根源、行为诱因和蔓延原因 

  从已经暴露的违纪违法案例看，最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是行政审批、资金支配和人事安排等权力相对集中

的环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权力搞暗箱操作和私下交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

督。 

   （一）权力腐败的本质在于公共权力与私己利益的交易 

  在政治领域，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由于公共权力不象私有物品那样属于官员个人所有，而是人

民将公共权力暂时委托给政府官员，按照社会契约官员应该正确使用权力，为社会公共事业和人民群众服务。

正确使用权力不会产生腐败，不正确使用公共权力也不是一定会产生腐败，只是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交换私己利

益才是腐败。权力腐败多以暗箱形式出现，就在于权力腐败本质上是谋取私利。谋取私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偷

偷摸摸，而官员是动用公权谋取私利，这种方式谋取私利是绝对不能公开的，一公开，腐败立马现形，行为人

即成众矢之的。所有腐败都是他们认为此事是在只有极少数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是一种内部公开、外

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是一种打着合理的旗号谋取私己利益和小部门利益，能被内部认可和被社会世俗

所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历代的贪官和行贿人送钱送礼的动机来看，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己目的，送出去的

都指望得到更多，在他们眼中，这就是投资，无论是送钱、送物、送美人，企望的都是回报，这种情形作为行

为双方谁也不愿公开，希望越少人知晓越好。 

   （二）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制约 

  1887年英国男爵阿克顿勋爵曾明确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权力腐败的表现形

形色色，产生的原因也可以列举很多，但现阶段我国社会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制约。

清朝的历史学家在总结明朝的历史教训时得出一个富有哲理的结论———“贿随权集”，意思是指贿赂腐败总

是跟随权力而聚集起来，谁权重势大，那些“贿者”就会蜂拥而至。客观地说，不少官员并非生来就是坏人，

就是贪官，由于体制上存在权力过于集中，集中于部门和个人，这样导致外来的各种攻击太多太猛，而且也是

集中攻击，甚至有些攻击你根本就无力招架，有时你抵制了招架，反抗了攻击，你的权力也就走到了终极。国

家药监局惊天腐败大案就充分说明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了部门和官员腐败的结果。权力的使用可以带来利益。

在不少人眼中，权利权利，有了权就有了利，“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由于权力的使用可以带来利益，

来自自身的免疫力有时就会逐步退弱直至变成腐败的内生力，有些人就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私己

的利益。个人主义和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有意无意地把集中推向极端，形成专制，也就势必在组织中形

成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三）权力腐败的行为诱因在于公共权力和经济关系过于密切 

  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是由市场作为基础，但实际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掌握着

不少稀缺资源，这样一来不管这些资源是有价还是无价，它本身由于稀缺就会产生价值，掌握这些资源的官员

客观上就和这些资源的价值有了正相关的关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自然从自己

手中掌握的资源出发来发展经济，这些都使得我们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和经济发生了太多和太密切的关系。还

有些部门会利用公共权力为本部门寻租，有些官员就会为自己谋取私利。由于审批权既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范

做保障，又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一些改革设计，就会沦为腐败官员用批件换钱的寻租工具。要根除官员的贪

污受贿，要官员做到廉洁奉公，需采取的措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政府官员掌控的权力同经济利益链

条彻底割断，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从根子上瓦解其钱权交易的特殊“亲和力”。{2} 

  （四）权力腐败的蔓延原因在于制度语言哲学化和处置机制人为化 

  制度层面上没有解决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问题，在现实中就难以界定谁是谁非。新加坡为了保证民主制度

的公正性，减少“政治黑金”现象的影响，国会立法规定29个政党和任何人都不能搞秘密政治捐款，每个候选

人在竞选中花在每个选民身上的钱不得超过3元，制度语言非常明确。相比之下，我们的制度语言哲学化现象严

重。由于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解和执行固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有浓重的人为色彩。为什么在国外

许多政府官员因为一时的行为不检点或不注意就会成为下台的导火索，如原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是因为在



车辆提税前替老婆买了一辆新车，本来算不上什么“公权私用”，充其量就是“瓜田李下”，但不管事后他怎

么表现，补了钱，捐了款，还是不得不辞职下台。再如北欧某国央行一高官因为吃饭时，不小心上了一道鹅

肝，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他下台。相比之下，我们如此多制度，有哪条规定得那么具体，又有哪位官

员因为吃了一餐饭导致辞职下台？我们制度中“廉洁奉公、不贪不庸”等一类经典语言就涵盖了无穷的内容，

我们制度的软肋就在于制度语言概括性太强，弹性太大，给了人们无限的理解空间，也给了执行者太多的“自

由裁量权”，这样的处置机制最终逃脱不了人为的色彩。 

  二、破除权力腐败的根本途径在于完善民主制度 

  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3}只有通过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才能保证掌权人用权为公，才能有效维持公共秩序、调配重

要资源、协调利益纷争、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付权力过于集中的良方就是完善民主制度。 

  （一）人民民主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 

  寄希望于权力部门自我监督，是靠不住的。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政权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说

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

易等状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5}人民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个重要内

容，是我国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国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

等，其中人民民主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人民民主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工作人员高效廉洁地工作。但现实

中人民民主监督渠道不是十分通畅。全国政协委员王旭东曾在两会中发表感慨：“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大学

教授，有时候向政府部门打个报告还久久没有回音，何况普通老百姓？”{6} 

  信息技术发展为反腐败提供了良好条件，也是人民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网络应该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战

场，因为今天网络发达，可以随时上传、随地发布、人人参与，经济成本非常节省，而且网络完全可以实现全

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在今年“5.12”汶川大地震救灾过程中，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监督官员，许多违规

行为就是在网络上得到曝光。周正龙“假虎案”如果不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不会被揭穿。周正龙“假虎案”

是一种行政造假，其背后必然蕴藏腐败，我们可以说行政造假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

前这类腐败行为还在继续，需要广大人民利用网络来开展打击腐败活动。 

  （二）公共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 

  法律上有句格言：“正义不仅应当被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只有通过“看得见”的方

式，将正义的实现过程置于阳光下，杜绝暗箱操作，公开让人们监督，正义的实现才有保障，实现了的正义才

有公信力。现实中有些部门和个人将“公开”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一些执法机关将执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中，公开什么、何时公开、怎么公开，都由执法机关自己决定；有些“公开”不是从执政过程、容易滋生腐

败的环节、办事程序和结果等方面公开，也没有明确规定公民在办事公开方面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公民只

能被动地接受。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也妨碍了依法治腐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予以

纠正。{7}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

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8}阳光不仅是最好的消毒剂，可以防治权力腐

败，而且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催化剂，可以激发政治的活力。公开透明原则应该成为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依法行政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为消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的有力武器。努力打造阳光政府，保证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是实现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理性选择。 

  （三）权力运行方式一定要形成闭合圈 

  分析不少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程序都做得非常到位，问题是关系人可以针对程序为我所用。比如政

府集中采购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然而在许多地方都碰到离奇现象：政府统一集中采购，价钱比部

门去采买反而更贵。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没有形成权力运行的闭合圈，部门和关系人可以实施各种规避

行为。这种规避得不到严惩，权为我用就成了正常的选择。“猜拳游戏”中“石头、剪刀、布”三者就有相互

制约的关系，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唯我独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权力运行的闭合圈。目前，权力运行仍然是

“金字塔”式，这在现实中不利于相互监督。党的十六大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

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9}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

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

制。”{10}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权力运行闭合圈。 

  （四）处置制度要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公权的使用必须规范，如火车在铁轨上运行一样，脱轨就会翻车。公务人员必须廉洁，公权必须为民服

务，为个人服务就会受到处罚，这就是边线，这条边线就是一条“高压线”。高压电是无情的，不管是谁，一

旦触击，轻者伤身，重者亡命。如刚刚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炒菜”下台事件，原因就是沙马在电视上当烹饪

节目的主持人，收取了费用，是因为节目需要材料，还是去电视台主持节目需要交通费用等等，不管自己怎么

解释，法院的判决沙马违背了宪法第267条规定，必须解除总理职务下台。{11}因为在许多国家，这条“高压

线”随时都是带电的，你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对不起，别说碰到了，就是到了感应区都倒霉，电是不认人

的。现在问题是，我们架设的这条“高压线”，经常是不带电的，随便摸摸没有什么事，拾荒者甚至可以将此

剪断，到路边的破烂收购站按斤论两换几个银元，哈哈笑回家去，无人追究。我们制定的处罚制度一定要成为

随时带电的“高压线”，如果不带电，“高压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五）行政问责制要科学、要明确、要合理合法 

  有些国家几乎没有搞过治理公款吃喝风暴，但公款吃喝没有形成一种风气，我们国家在吃喝问题上做过许



多文章，但吃喝问题到现在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那些国家，公务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违规了如何惩

罚，法律规定得很细致、很严格，官员权力运行和生活，也很透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行有效法律、行政

法规800多部，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部门规章约1.3万件左右。其中，涉及行政处罚条款的占85%

以上，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有90%以上，数量可谓不少。{12}再如有些地方和部门人员严重超

编，领导干部的职数超配，而且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和部门不是一时存在而是长期存在，严重暴露了制度约束

力的软弱。行政问责制该问什么责，该问谁责，该问多大责，应该明确、细致、具体，要合情合理合法。不能

什么都是主要领导的责任，领导干部个人不可能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制度这样设计，最终会导致制度的执行力

下降，甚至形同虚设。我们可以向古代《唐律》吸取一些有用的成分，古为今用，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

系。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谁来问责、

谁来监督的问题；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

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

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注释：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 猛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一版 ， 第80页。 

  {2}耿法：《瓦解权钱交易“亲和力”》，《学习时报》2008年6月30日。 

  {3}中共广东省纪委宣传教育室编：《反腐倡廉教育读本》（2008），第62页。 

  {4}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03页。 

  {5}{8}{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7页；第28页；第32页。 

       {6}政协委员热议“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http://www.hainan.gov.cn/data/news/2008/03/47368。 

  {7}孙载夫：《公开透明：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求是》，2004年第4期。 

  {9}《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一版 ，第33页。 

  {11}《沙马炒菜炒丢泰国总理职务》，《南方日报》2008年9月10日。 

  {12}张勇：《难以正确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 

   

      

       （作者：冯云清，河源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 陈跃华，河源市委党校校务委员，《河源论

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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